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壁画保护、修复和保存原则”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大会第十四届会议于 2003 年在津巴布韦通过） 

  

  

导言与定义 

从最开始的岩画等形式发展到今天的壁画，壁画已成为贯穿历史的人类创造的文化表现形式。

它们的变质、无意或有意破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重要部分的损失。《威尼斯宪章》（1964）

为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提供了总原则。介绍综合保护理念的《阿姆斯特丹宣言》（1975）和

处理文化多样性问题的《奈良真实性文件》（1994）都扩充了这些原则。考虑到这些和其他

相关贡献，例如《国际博物馆协会保存维护委员会道德原则》（1984）、《帕维亚文件》（1997）

和《欧洲保护师与修复师组织联合会专业指南》（1997）等，本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壁画

保护、保存和保护修复的详细原则。因此，本文件反映了基本的和普遍适用的原则和实践，

并未考虑某个地区或国家的特殊问题，可在必要时针对地区或国家补充提供进一步建议。 

壁画的丰富性建立在文化表现和美学成就多样性，以及从古至今所使用的材料和技术的多样

性基础上。以下条例是关于在无机支撑体上创作的壁画，例如石膏、砖、粘土和石头；不包

括有机支撑体上创作的壁画，例如木头、纸张和帆布。很多历史建筑的合成材料是在本文件

之外需要特殊考虑的。具有历史、美学和技术价值的建筑表面及其最后完工的表层必须作为

历史古迹中相当重要的部分加以考虑。 

壁画是古迹遗址的一个主要部分，应进行原址保存。影响壁画的很多问题都与建筑或构件的

恶劣环境、不恰当使用、缺乏维护、频繁修补和更改有关。另外，频繁修复、不必要的暴露，

以及不适当的方法和材料的使用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不合规格和不适当的实践工作和

专业资质已经导致了令人遗憾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制定一份关于正确保护修复壁画原则的

文件。 

  

第一条   保护方针 

保护文化和宗教壁画的一个必要途径是列出包括壁画在内的古迹遗址的详细清单，即便它们

已模糊不清。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必须禁止壁画及其环境的破坏、退化或更改。立法不应仅为

壁画保护作准备，而且还为研究、专业处理和监测提供可用资源，并为社会对其有形和无形

价值的肯定作准备。 

如果需要干预，应在具备全面知识和相关机构同意的条件下进行干预行动。任何违反此类规

定的行为应受到法律制裁。法律规定也应考虑到新发现及其未确定正式保护方案的保存。影

响壁画的地区、城市或建筑发展项目，例如道路和水坝建设、建筑物改建等，如果没有初始

影响评估研究和为其安全提供补救措施，则不应开展。 

在不违背真实性的条件下，必须在不同机构的合作中做出特别努力，以适应并尊重宗教壁画

的祭礼功能。 

  

第二条   调查 

所有保护项目应从实质性的学术调查开始。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找出结构构造及其

历史、美学和技术叠加层。这应该包含壁画的所有物质和非物质价值，包括历史变更、添加

物和修复。这就是所谓的多学科交叉方法。 

调查方法应尽可能是非破坏的。应特别考虑可能隐藏在石灰水、漆层和石膏等等之下的壁画。



任何保护计划的先决条件都是对宏观和微观范围内的腐朽机理、材料分析和环境诊断进行的

科学调查。 

  

第三条   文档 

    同意《威尼斯宪章》，壁画的保护修复必须附有以分析评论报告形式做出的精确计划文

件，同时配有素描、摹本、照片和地图等插图。壁画的环境、关于制作过程的技术特点及其

历史都必须记录下来。此外，保护修复的每一阶段，所采用的材料和方法也应备有文件。该

报告应存放于公共机构的档案室，并使其对感兴趣的公众有用。此类文档的副本也应在原址

存放，或由对古迹负责的机构所持有。同时建议出版工作结果。根据这样的调查、诊断和处

理，该文档应考虑到区域定义单元。手写和绘图文档的传统方法可由数字方法进行补充。但

是，如果不考虑技术，记录的永久性和文档在将来的有效性都是极其重要的。 

  

第四条   预防性保护、维护和遗址管理 

预防性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使朽坏最小化的有利条件，并避免不必要的补救措施，从而延

长壁画的寿命。环境的适当监测和控制都是预防性保护的主要部分。不适当的气候条件和湿

度可导致变质和生物破坏。监测可探查出壁画或支撑结构朽坏的初始过程，从而阻止进一步

损害。变形和结构性破坏甚至可能导致的支撑结构崩塌可在早期得以识别。建筑或构件的定

期维护是壁画安全的最好保证。 

有壁画的古迹遗址的不恰当或不可控制的公共事业会导致损害。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限制游客，

并在某些时候暂时关闭向公众开放的渠道。但是，如果能让游客体验和欣赏作为文化遗产一

部分的壁画则更好。因此，将遗址管理规划中的开放和使用、保存，以及古迹遗址的有形和

无形价值结合起来很重要。 

由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原因，很多壁画经常处于被隔离的环境中，成为故意破坏和

偷窃行为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机构应采取特别的预防措施。 

  

第五条   保护——修复处理 

壁画是建筑或构件的一个主要部分。因此，其保护应和建筑实体及其环境结构结合起来考虑。 

任何对古迹的干预必须考虑壁画的特性及其保存期。所有干预，例如加固、清洗和拼合，应

在必须的情况下，在最小的范围内进行，从而避免降低材料和画面的真实性。只要可能，应

对能证明壁画历史的地层学样品在原址上加以保存保护。自然老化是时间流逝的迹象，对此

应加以重视。如果对其进行移动有伤害性的话，不可逆的化学和物理变化应被保存下来。之

前进行的修复、添加物和覆盖绘画层都是壁画历史的一部分。应将其视为历史表现的证据并

进行评价。在壁画保护修复中使用的方法和材料应考虑到将来处理的可能性。新材料和方法

的使用必须基于全面的科学数据和实验室及遗址现场测试的积极结果。但是，必须记住用于

壁画的新材料和方法的长期有效性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有害的。因此，如果壁画成分和周围

结构相一致，应该鼓励使用传统材料。 

当说到原始创造和历史时，修复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理解壁画的形式和内容。美学式重新拼

合可减小危害的可见性，应开始就在非原始材料上进行。润饰和修补应以能区别于原始状态

的方式进行。所有添加物应易于去除。必须避免重绘。壁画的未覆盖部分要求考虑到历史状

态和可能丢失的东西的评估。该操作应仅在环境、尺寸和价值初步调查后才能执行，并考虑

如果没有造成损害则什么时候可能进行。最近未覆盖的画面不应暴露在不利的环境中。在一

些情况下，有图饰的壁画或彩色建筑表面的修补是保护修复项目的一部分。这使得真正的碎

片保护成为必需，并使其全部或部分覆盖保护层成为必要。一个备有充分文件并可执行的专

业性修补使用传统材料和技术可证明表面和内部的历史面貌。 



保护修复项目的正确方向应在所有阶段都得以维持，并得到相关机构的认可。这要求项目的

独立监督受保于对结果没有商业兴趣的有能力的机构或组织。与管理决定相应的工作必须为

指定性的，并且必须由具备相应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人员来执行。 

  

第六条   紧急措施 

在紧急情况下，即时紧急处理对保护壁画来说是必要的。使用的材料和技术必须允许进行稍

后的处理。适当的保护措施必须尽快在相关机构的许可下进行。 

拆分和转移是危险的、激烈的和不可逆的操作，会极大地影响壁画的物理成分、材料结构和

美学特点。因此，这些操作只有在所有原址处理选择都不可行的极端情况下才能进行。如果

将发生此类情况，包括拆分和转移在内的决定应始终由专业人员团队来作出，而不是开展保

护工作的个人来作出。如果可能的话，被拆分的壁画应放置在其原始位置。 

应采取特别措施来保护和维护被拆分的壁画，预防偷窃和散落。 

隐藏图饰的覆盖层的应用应在预防暴露在不安全环境里造成伤害和损坏的打算中进行，应在

材料与壁画相容，允许将来不覆盖的情况下执行。 

  

第七条   研究和公众信息 

壁画保护修复领域研究项目的确定是持续保护政策的本质要求。建立在研究基础上，有可能

对恶化过程有更多了解的调查应得以鼓励。可扩大我们知识面的原始绘画技术，以及过去修

复工作的材料和方法研究在适当保护项目的执行中是必要的。该研究也涉及到艺术和科学的

相关学科。对重要结构进行研究或取样都应最小化。 

知识的传播是研究的重要特征，应在专业级和普通级上进行。公众信息可充分增强壁画保护

需要的意识，即便保护修复工作可造成暂时的不便。 

  

第八条   专业资质和培训 

    壁画保护修复在遗产保护领域是一个专门学科。因为这项工作要求有特殊的知识、技能、

经验和职责，此类文化财产的保护修复师应受过专业化教育和培训，应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保

存维护委员会的道德原则（1984）和 E.C.C.O.（欧洲保护师和修复师联合会）和 ENCoRE（欧

洲保护修复教育网联合推荐。 

  

第九条   更新的传统 

    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画家和工匠的真实绘画工作是由采用传统材料和技术的反复的历

史装饰和肖像绘画活动延续着的。这些满足宗教文化要求并符合奈良原则的传统应被延续下

来。但是，保护这些特殊知识如此重要，工匠或画家开展的壁画保护修复处理并没有应用。 

  

第十条   国际合作 

    共同关注遗产一个可接受的全国性和国际性观念。因此，有必要鼓励知识交流和传播各

种信息。在多学科合作的精神指导下，壁画保护修复师需要和其他国家的同伴以及全世界的

相关机构和专家保持联络。 

    本文件于 2002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在哥本哈根草拟而成，于 2003 年 5 月 8 日至

9 日在萨洛尼卡编校和完稿。 


